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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80. 2011年全面审查落实《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
诺宣言》和《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
的进展情况的安排 

 
 

 大会， 

 重申致力于执行《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
1 
其中大会除其

他外，决定拨出充分时间，至少是大会年度会议的一整天，来审查和讨论秘书长

的报告， 

 又重申致力于执行《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
2 
其中大会除

其他外，决定在大会年度审查的框架内，于 2008 年和 2011 年全面审查落实《承

诺宣言》和《政治宣言》的进展情况， 

 回顾《联合国千年宣言》、
3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4 
和大会关于千年

发展目标的高级别全体会议成果文件
5 
中与艾滋病毒/艾滋病有关的目标和承诺， 

 强调 2011 年标志着艾滋病毒/艾滋病大流行病已肆虐 30 年，对《承诺宣言》

及其有时限、可衡量的各项目标和指标的审查将满十年，对《政治宣言》及其到

2010 年普及艾滋病毒综合预防、治疗、护理及支助的目标的审查将满五年，值此

                                                           
1
 S-26/2 号决议，附件。 

2
 大会第 60/262 号决议，附件。 

3
 见大会第 55/2 号决议。 

4
 见大会第 60/1 号决议。 

5
 见大会第 65/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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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际进行全面审查具有重大意义，同时铭记这些目标和指标将于 2010 年底到期，

迫切需要重申应对艾滋病毒/艾滋病采取全球行动的政治意愿，并需要继续履行

这些承诺， 

 1. 决定于 2011 年 6 月 8 日至 10 日召开高级别会议，全面审查落实《关

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
1 
和《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

宣言》
2 
的进展情况，其中包括各种成就、最佳做法、经验教训、障碍和差距、

挑战和机遇以及指导和监测 2010 年以后如何应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建议，包括

具体行动战略，并推动各国领导人继续承诺和参与应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全球

综合行动； 

 2. 又决定高级别会议的安排如下： 

 (a) 高级别会议将包括全体会议和多至五次专题小组讨论； 

 (b) 大会主席、秘书长、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执行主任、一

位公开表明感染艾滋病毒的人和一位积极参与应对艾滋病行动的名人将在全体

会议开幕式上发言； 

 (c) 小组讨论的主持人将在全体会议闭幕式上总结讨论的情况； 

 3. 邀请会员国和观察员派最高级别的代表出席高级别会议； 

 4. 鼓励会员国由其议会议员、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和代表艾滋病毒

感染者、妇女、青年、孤儿和社区组织的组织和网络)、信仰组织和私营部门的

代表组成本国出席高级别会议的代表团； 

 5. 决定罗马教廷应以观察国的身份，巴勒斯坦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高级

别会议； 

 6. 邀请联合国系统，包括各方案、基金、专门机构和区域委员会，秘书长

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特使，秘书长阻止结核病特使和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

和疟疾基金酌情参加高级别会议，并促请他们考虑采取各种举措支持筹备进程和

高级别会议； 

 7. 鼓励其他利益攸关方，包括国际药品采购机制（UNITAID）以及产妇、

新生儿和儿童健康伙伴关系酌情为高级别会议作出贡献； 

 8. 邀请各国议会联盟为高级别会议作出贡献； 

 9. 请大会主席至迟于 2011 年 4 月组织一场非正式民间社会互动听证会，

由艾滋病毒感染者和广大民间社会积极参与，并由会员国、观察员国和观察员、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获得邀请的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

部门的代表出席，以作为高级别会议筹备进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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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决定由大会主席主持与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的代表举

行非正式互动听证会，并请大会主席编写一份听证会摘要，在高级别会议召开之

前作为大会文件印发； 

 11. 鼓励会员国在大使一级积极参加听证会，以促进会员国与非政府组织、

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的代表互动； 

 12. 邀请具有大会观察员地位的政府间组织和实体、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和艾滋病规划署方案协调委员会的非政府成员，酌情参加

高级别会议； 

 13. 决定经与大会主席协商，非正式互动听证会期间选定的具有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的代表每组一人也可列

入高级别会议各次全体会议的发言名单； 

 14. 请大会主席在同会员国进行适当协商后，根据艾滋病规划署的建议，在

考虑到公平地域代表性原则的情况下，在 2011 年 3 月 31 日前起草一份名单，列

入其他有关民间社会(特别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协会和包括妇女组织、年轻人组织、

儿童组织、男士组织在内的非政府组织)、信仰组织和私营部门(特别是制药公司

和劳工方面)的代表，并将名单提交给会员国进行无异议审议，由大会最后决定

谁将参加高级别会议，包括参加小组讨论； 

 15. 决定上文第 14 段所述的安排不应视为其他类似活动的先例； 

 16. 请大会主席在艾滋病规划署协助下，协同会员国最终确定高级别会议的

安排，包括确定在全体会议开幕式上发言的一位公开表明感染艾滋病毒的人和一

位积极参与应对艾滋病行动的名人的人选，商定小组讨论主题和安排，并做好同

民间社会举行非正式互动听证会的安排； 

 17. 请艾滋病规划署继续尽可能促进在国家和区域一级进行包容性的协商，

由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在内的有关利益攸关方参加，审

查在普及艾滋病预防、治疗、护理和支助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在应对差距、障碍

和挑战方面存在的机遇； 

 18. 请秘书长考虑到上述普及情况审查协商的成果和结果，至迟提前六个星

期提交一份综合分析报告供大会审议，说明在履行《承诺宣言》和《政治宣言》

所列承诺方面取得的进展和尚存的挑战，并就克服这些挑战的可持续途径提出建

议； 

 19. 请大会主席与所有会员国举行及时、公开、透明和包容性的协商，以期

通过一项简明和面向行动的宣言，作为有待会员国商定的高级别会议成果，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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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承诺宣言》和《政治宣言》并将其发扬光大，以指导和监督 2010 年之后

应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努力，同时适当考虑到秘书长的报告和对高级别会议筹

备进程的其他投入。 

 

2010 年 12 月 20 日 
第 69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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